
 

 
261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17 期 院會紀錄

（六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教育部日前修訂國中小教師的介聘規定

，貿然將轉調門檻由兩年拉高至三年，嚴重影響教師權益，卻未

見教育部說明理由與提出妥善配套方案。政策粗糙可能傷害國中

小教師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在「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」修訂前，國中小教師只要在同一學校

教學滿四學期就能請調到其他縣市，而如今修訂後門檻大幅拉高為六個學期，意即教師們

至少要等待三年才能申請調任。 

二、此舉雖著眼於降低教師流動率以穩定師資結構，期能藉此維護學生受教權，但相對應的便

是教師權益收到衝擊。例如，分隔兩地的夫妻檔教師至少要等三年才能團圓、作為國中小

教師的子女三年內無法就近照顧父母等、既是教師又初為父母的新手爸媽無法陪著小朋友

成長。換言之，教師成了新政策的受害者。 

三、教育部新政策將對我國國中小校育環境帶來顯著改變，是否真能發揮照顧學生受教權尚難

定論之際，卻已強烈衝擊教師權益。本席認為教育部應審慎評估，就拉高轉調門檻乙案提

出理由，並研擬妥善的配套方案。政策匆忙上路實令人不安，畢竟粗糙政策將打擊第一線

教師的士氣與教學熱忱，反而扼殺了學生之受教權益。 

（七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汽、機車行

照免換發，且於同年 7 月 15 日起未隨車攜駕照、行照也不再依道

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處罰，此舉固然替民眾省下許多換照費用與

時間，卻也形成規避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之漏洞，據交通部統計

目前國內就有約 180 萬輛機車沒有投保強制責任險。此漏洞對強

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制度完整性及實務上受害者之保障均造成衝

擊，應立即補救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據交通部統計國內約有 180 萬輛機車沒有投保強制責任險，究其原因乃政府取消汽、機車

行照定期換照所衍生出來的弊端。蓋原換發行照時須出示效期至少 1 個月以上之投保強制

汽車責任險證明，監理機關才得換發行照；實務上，定期換照制度遂成為投保強制汽車責

任險之把關機制。 

二、今取消定期換照制度，反而變相造成不肖民眾逃避強制投保義務的漏洞，影響甚鉅。首先

，「強制」機制蕩然無存，對守法民眾難謂公允。次之，損及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

來源。最重要的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係受害人之重要保障，漏洞大開對受害者求償相當不


